








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处理决定书

我局在处理永丰县恩江第三幼儿园厨房设备及装修采购项目（项目编号：赣洪政采JXCH2024-C10）投诉案中，发现该项目竞争性谈判文件（以下简称谈判文件）存在检测报告限定检测来样方式等限制性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我局对该项目启动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一、调查情况
1、谈判文件第四章采购需求及技术要求-2.油烟净化设备（经典油烟净化器）“产品所用板材依据GB/T2423.17-2008进行盐雾性能检测，试验周期：≧720h，实验后应无腐蚀和锈迹出现...严酷等级：温度≧70°C。，持续时间≧240h ...”（谈判文件34页）。谈判文件要求出具的检测报告涉及检测周期最长时间为720h（30天），潜在投标人在谈判文件要求的时间内（从采购公告发布时间6月21日至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6月28日共8天）无法完成检测报告的制作。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八项规定。
  2、谈判文件第四章采购需求及技术要求“投标响应文件中须提供产品参数由第三方具有CMA标识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抽样检测报告扫描件...”（谈判文件33-34页）。抽样检测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随机性，由相关行政部门强制随机抽样。谈判文件要求出具抽样检测报告，限定了检验来样方式。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八项规定。
二、处理决定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取消江西华跃商贸有限公司中标资格。责令永丰县城市发展服务中心和江西省赣洪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修改谈判文件，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永丰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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